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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保险
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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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农业的发展不仅关系着人民的温饱，更关系着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国家的发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快，农业农村

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需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促进其稳定发展。农业保险在保障农业的稳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但当前中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存在诸多不足。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提出完善农业保

险法律制度的建议，以期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建策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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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food	and	clothing	of	 the	people,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re	

facing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e	

and	promote	 its	 stable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lays	a	vital	 role	 in	 ensur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ut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order	to	offer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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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发展农业，推动农业稳定优先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24年我国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扩大

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鼓励地方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保险，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特色化专业化精准化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管

理的重要工具，服务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当前我国农业保险

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加以完善，以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为我国乡村全面振兴保驾

护航 [1]。

一、中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状

（一）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经过了将近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农

业保险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辅以少

量的商业性农业保险。1987年我国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设立农

村保险业务部，专门从事农业保险业务。20世纪90年代，为推动

农业发展，国家通过推动发展农村合作保险和建立各类农业保险

机构等措施发展农业保险，扶助农业发展。同期，中国的保险业

为了获取更多盈利，开始缩减农业保险业务，中国的农业保险发

展处于萎缩低迷的时期。

在第十六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

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建设政治性政府导向政策性农业保

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始逐步发展。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农业保险开始发展。此后，农业

发展地位越来越高，国家越来越重视农业基础发展，中国的农业

保险也随之不断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数量和规模不断上

升，服务涵盖的种类更加多样，农业保险由此出现了快速发展的

势头 [2]。

2007年国家财政拨出10亿元对农业进行专项补贴，2008年

国家稳步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此后，我国农业保险的

支出金额持续扩大，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和力度也在不扩大。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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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国家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事业，农业保险发展迎来新

机遇。

（二）中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发展历史较短，1993年颁布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农业的保险持鼓

励支持的态度。紧接着国家持续不断颁布重要文件来不断完善我

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施

行，但是该法并未专门具体规定农业保险。2013年实施的《农业

保险条例》这部行政法规是首次专门规定农业保险制度的法规。

后续我国通过不断修订完善法律文件来促进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

度的发展 [3]。

我国逐步建立了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体系，为农业保险业提供

了法律依据。然而，中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仍显薄弱，农业保险

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目前，中国尚未制定专

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的法律基础主要依赖于《保险法》和

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

保障农业保险稳定发展需要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进行法

治保障。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距显著，在自然环境、历

史、社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导致我国各地区农业发展十分复

杂多样，但是，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没有办法满足目前

复杂的农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还未有专门的独立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条款

主要在其他农业法律之中，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制度尚不完善，

对农业的保险法律支持力度不足。农业保险的法律基础主要依赖

于《保险法》《农业保险条例》和其他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这些文件对于农业保险的具体规则设定、评估、责任分配等

方面规定不够具体详细，对农业保险的规定较为模糊，导致农业

保险法在实际运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农业保险在使用中缺乏明确

的法律保护，农业保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由于农业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对农业保险的法律保障不足，农

业保险在法律法规、政府政策与补贴方面均不到位，制约了农业

保险的健康发展，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 [4]。

（二）农业保险产品品种单一，保障水平不高

当前，中国农业保险产品种类相对较少，创新力度不足，品种

单一，保障水平不高，难以适应目前不断发展的农业环境。目前我

国农业保险产品品种种类较为单一，产品的主要范围还是在以前的

传统的农业保险，难以适应新样态和新农业的发展，没有办法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新业态进行保险保障，无法充分满足越来越

复杂多样的不同农业生产主体个性化的农业保险需求 [5]。

同时，我国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不高。农业的发展关系着国家

的根本，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农产品的发展关系者国计民生，农业

保险保障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需要扩大农产品的保险的保障广

度和深度，一些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保险覆盖率仍然相对较低，

巨灾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主要以成本保险为

主，不能有效化解市场风险影响了农户的投保积极性。

（三）农业风险定义及评估机制不完善

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

面临的风险具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同时农业风险具有区域

化的特点，一个地区的农业风险同时发生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分散

风险的能力减弱，使得在实践中农业保险遇到这些风险时评估难

度较大。所以相对应的，需要法律对农业风险定义及评估机制进

行规定，使农业保险在理赔时真正做到科学公正理赔，做到应赔

尽赔。然而，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当中没有明确对农业保险中

的风险进行规定，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风险认定标准，也尚未建

立统一的科学的农业风险评估机制。由于缺乏统一科学的农业评

估标准和法律依据，这导致当实际农业保险理赔过程中，对于风

险的认定和赔付双方难以达成一致，不同保险公司之间在风险认

定和赔付方面也存在差异，出现不确定性，没办法寻找具体法律

规定来定分止争，导致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降低，农业保险市场 

萎缩 [6]。

（四）农业保险监管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机制还不完善，存在监管力度

不足和不全面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责任设

定不明确，农业保险涉及多个部门进行监管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产生互相推诿责任的问题。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监管方式较

少，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况，缺乏现代化的全面的监管技术手段。

此外，农业保险的监管制度不完善，缺乏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监

管规定和措施。这些问题都需要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进行具体规

定，实现可操作性强的全面的农业保险监管。

三、完善中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为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保险法律基础薄弱的问题，我国应尽快

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明确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定位，完善农业

保险法律制度 [7]。农业保险立法要服务于国家以农为本和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战略，意图是保障农业生产事业在经济活动中稳定发

展，为农业风险进行兜底，保障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降低农

业从业者的经营风险。

农业保险法应明确农业保险的具体内容，将农业保险定位为

支持农业发展、保障农民利益的重要工具，确保其在乡村振兴中

的核心作用。推动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要丰富农业保险的内涵，

农业保险的性质应当是发展的，不能仅仅是单一的政策性农业保

险，应当寻求其商业化发展，才能切实推动政策导向的农业保险

稳定发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农业保险的业务范围、产品种类、

保费补贴政策等，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推动

农业保险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推动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

为推动农业保险产品的创新，国家应加强农业保险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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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国家应放开农业保险的

地区和品种方面试点，通过法律制度鼓励支持引导保险公司因地

制宜开发多样化的保险产品，设计灵活性保险条款，充分满足不

同农业生产主体个性化的农业保险需求，开发地方特色农产品

保险，提高农户的投保积极性，更好适应农业发展，适应市场 

环境 [8]。

完善我国农业保险巨灾保险法律制度。在立法中明确巨灾风

险的定义，并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多部门专家共同评估测

定农业巨灾风险，评估灾害事件的等级、影响范围、损失、理赔

责任划分和赔偿比例等。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在保障范围方面，

稳步推进农业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将更多农业生产领域纳入保

障范围之中。在补贴保障方面，制定专门补贴政策，不仅要加大

补贴力度，还要拓宽补贴的广度，扩大农险补贴品种范围，补贴

范围包含更多农业，逐步从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向各地特色农业拓

宽，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国家还应通过

法律制度设计完善农业保险产品的定价机制，组织各行业专家和

农业主体等共同探讨设计公平合理的农业保险定价机制，建立公

平合理科学的保险产品定价模型，合理确定保费水平，降低农户

的投保成本，实现多方面共赢。

（三）完善农业风险定义及评估机制

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尚未对农业保险中风险进行明确界定，也

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风险定义及评估机制不完善 [9]。应当建

立符合本地区特点的科学的农业保险风险评估和保费定价模型，

需要法律对农业风险定义及评估机制进行具体规定，具体规定风

险定义、风险程度划分、损失估算等内容，使农业保险在理赔时

能真正做到科学公正理赔，应赔尽赔。同时，加大农业保险科技

赋能力度，运用目前的科技对农业风险进行全过程监测，以便于

事前预防风险和事后风险评估。

（四）完善监管机制

为避免因为多个监管主体职责不明导致的监管无力，应通过

制定明确的农业保险法律监管制度，明确规定建立专门的农业保

险监管机构，明确其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监管机制，制

定针对农业保险特点的专门监管规定和措施，对农业保险市场的

准入、退出、业务经营等方面进行严格监管，发展现代化的监管

技术手段，确保农业保险市场的规范运行。加强对农业保险经营

机构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其依法合规经营，防范和化解风险。强

化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

持政策，包括保费补贴、风险分散机制等，确保农业保险的可持

续发展。

（五）加强农业保险法治宣传教育

提高农户的农业保险法律意识，政府、社区、法律工作者等

应合作进行农业保险法治宣传教育，普及农业保险知识，深入到

农户们的家里，开展农业保险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因地制宜，在

各地区各农业生产初期和风险灾害多发时期，加大农业保险法治

宣传教育的力度和频率，提高农户农业保险参保积极性。通过科

技和网络宣传，引导农户正确认识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各地方应

当定期组织农业专家和保险从业人员开展培训教育活动，通过农

业生产销售方面知识吸引农户学习农业保险有关法律知识，提升

农户学习积极性。建立农业保险线上线下平台，聘请法律顾问，

为农户提供专业高效便利的农业保险咨询、解答等服务，帮助农

户了解农业保险相关政策和产品 [10]。

四、结语

农业保险是保障粮食生产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

要支柱。各个国家普遍运用农业保险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促进农

业的生产，同时农业保险也是联合国允许其成员国发展农业生产

作业的力量支撑。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在保

障农业生产稳定、促进农民增收和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然而，当前中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存在诸多不足，为完善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加强农业保险立法是确保农业保险稳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保险法律制

度的完善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

推动保险产品创新、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完善监管机制、加

强农业保险法治宣传教育等措施的实施，为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

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以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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